
杭州代理记账注册公司
了解补贴新政：涵盖实习生、应届毕业生、高层次人才

产品名称 杭州代理记账注册公司 了解补贴新政：涵盖实
习生、应届毕业生、高层次人才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注册周期:1-3天
服务优势:下证快
好又快:GOOD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2024年杭州萧山区人才补贴政策

  实习生生活津贴

政策内容

对在我区实习的实习生，给予实习期间每人每月500元的生活津贴，最长补助6个月。

资格条件

（１）申请对象条件：在我区企业进行实习的全日制在校毕业学年本科及以上学历学生。

（２）用人单位条件：税务登记注册在萧山区，且流转税（ 增值税、消费税）缴入我区金库的各类企业
，我区政府2017年以后引进的高校研究院、新型研发机构等。列入我区见习基地企业实习的大学生不重
复资助。

  应届毕业生生活津贴



政策内容

①对在萧工作满三年的博士研究生给予一次性5万元补助，在萧工作期间可以申请最高30万元银行贷款贴
息。

②对在萧工作满三年的硕士研究生给予一次性3万元补助，在萧工作期间可以申请最高20元银行贷款贴息
。

③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在萧工作满三年给予一次性2万元补助。

资格条件

（１）申请对象条件：在我区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服务“ 六大行动” 打造人才生态最优
城市的意见》和《关于优化大学毕业生落户、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和新引进应届大学生租房补贴的实施
细则》文件精神领取过杭州市应届生生活补贴，领取完杭州市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后并继续在萧连续缴
纳养老保险36个月（补缴不超过３个月）的应届毕业生可以领取生活津贴。

贷款贴息需先申请贷款贴息资格，贷款贴息资格需在毕业后两年之内提出申请，回国留学人员、外国人
才的贴息资格申请时限放宽至毕业后六年内。

（２）用人单位条件：税务登记注册在萧山区，且流转税（ 增值税、消费税）缴入我区金库的各类企业
；发证机关为我区区级政府管理部门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基金会等；我区政府2017
年以后引进的高校研究院、新型研发机构等。

其他注意事项

（１）上述贷款贴息标准按照申请人与银行签订的实际贷款协议利率执行，最高不超过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

（２）已领取应届生生活津贴的不得享受本文件中高层次人才的生活津贴，人才晋升到D类及以上的档
次后给予5万元人才提档晋升奖励，每人最多奖励一次。

（３）我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站博士后以及出站后留萧的博士后人才按照我区的博士后政策享受资助
，不重复享受提档晋升奖励。

（４）文件发布之日前已经毕业的“ 双yiliu” 大学、国际ＱS100以内zhiming高校及与我区签订人才协议
的高校的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在我区领取完杭州市应届毕业生补贴后，继续在萧工作满三年的仍给
予一次性3万元补贴、可以申请最高10万元的银行贷款贴息（贷款贴息申请时间按照本文件执行） 。

  高层次人才生活津贴



政策内容

经杭州市认定的 Ａ、Ｂ、Ｃ、Ｄ、Ｅ 类人才及毕业五年之内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可申请领取相应生活
津贴。A类人才一人一议，B类人才20万元，C类人才15万元，D类人才10万元，Ｅ类中博士人才5万元，
其他Ｅ类人才3万元，毕业五年之内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1万元。

资格条件

①申请对象条件：与我区用人单位签订三年以上（
含三年）全职正式聘用服务合同且已在我区缴纳养老保险满 ６
个月；属创业人员的，应持有萧山区营业执照（担任法定代表人） 和公司近半年（含）以上完税证明；
外籍人才还需持有有效期内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港澳台居民需持港、澳、台往来内陆通行证。

Ａ、Ｂ、Ｃ、Ｄ、Ｅ 类人才领取生活津贴年龄须在法定退休年龄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需在毕业五年之
内来萧（毕业时间以学历证书上载明的时间起算，归国留学人员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
书上载明的毕业时间起算；来萧时间以养老保险缴纳时间为准。）且未在我区享受过应届毕业生待遇。

②用人单位条件：税务登记注册在萧山区，且流转税（ 增值税、消费税）缴入我区金库的各类企业；发
证机关为我区区级政府管理部门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基金会等；我区政府2017年以后引进的高校
研究院、新型研发机构等。

其他注意事项

（１）符合条件的 Ａ－Ｅ 类人才先申请生活津贴资格，自资格申请之日起在我区连续工作满36个月（以
养老保险缴纳时间为准）后可一次性申领生活津贴。申请人申请生活津贴资格之日起不满36个月（但多
于（含）12个月） 即到文件规定的年龄上限的，按照实际月份给予发放生活津贴，实际领取生活津贴额
＝ （生活津贴总额／36） ×实际符合月份数，申请人申请生活津贴资格之日起不满12个月即到文件规定
的年龄上限的，不再发放生活津贴。符合条件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在我区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养老保
险缴纳时间为准）后即可领取 １ 万元生活津贴，需在条件符合后的一年之内领取完。

（２）2018年以后根据“金梧桐” 相关文件申领过第一次、第二次生活津贴人员根据原《杭州市萧山区
“金梧桐”人才安居计划实施办法》 （萧人社〔2019〕83号） 文件标准，第一次申请日视为生活津贴资
格取得日，待连续工作满36个月后申领差额部分。2018年以前按照原《萧山区企业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
生活津贴补助实施办法（试行）》 （萧政办发〔2012〕149号）
申领过生活津贴但未申请满三年的不再受理申请。

（３）A-E类人才为我区2018年1月1日（含）后新引进和新培养产生的人才，毕业五年之内的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为2021年1月1日（含）以后新引进人才。新引进是指来萧山就业创业前已经具备了生活津贴所要
求的申报条件，以我区养老保险首次参保时间为判断依据；新培养是指已经在我区工作满一年以上，后
具备津贴的申报条件，主要以人才认定所依据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职业技能、职业（执业）资格
、荣誉等主项所取得的时间为准。



（４）我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站博士后、出站后留萧博士后人才和其他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出站后来萧
的博士后人才按照我区的博士后政策享受资助，不重复享受高层次人才生活津贴。

（５）人才获得新的荣誉认定为更高层次人才类别的，根据相应档次进行提档补差，每人最多提档补差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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